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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1. 2001-2010世界儿童和平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 

 大会， 

 铭记《联合国宪章》，包括其内载的宗旨及原则，尤其是欲免后世再遭惨不

堪言之战祸的决心， 

 回顾《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其中表示“战争起源于人之

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又回顾其以往关于和平文化的各项决议，尤其是1997年 11月20日宣布2000

年为和平文化国际年的第 52/15 号决议、1998 年 11 月 10 日宣布 2001-2010 年为

世界儿童和平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的第 53/25 号决议、2001 年 11 月 5 日第 56/5

号决议和 2002 年 11 月 4 日第 57/6 号决议， 

 重申《和平文化宣言》
1 
和《行动纲领》，

2 
确认这两个文件除其他外，是举

办国际十年活动的依据，并深信在世界各地有效地、成功地开展国际十年的活动，

将可促进有利于人类、特别是有利于后世的和平非暴力文化， 

 回顾《联合国千年宣言》，
3 
其中呼吁积极促进和平文化，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 2000 年 4 月 26 日题为“促进和平文化”的第 2000/66 号

决议，
4
 

                                                           
 

1
 第 53/243 A 号决议。 

 
2
 第 53/243 B 号决议。 

 
3
 见第 55/2 号决议。 

 
4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0 年，补编第 3 号》和更正（E/2000/23 和 Corr.1），

第二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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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世界儿童和平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的报告，
5 
包括其中

第 28 段，该段说明国际十年之中每年都有一个与《行动纲领》有关的不同优先

主题， 

 注意到 2002 年 8月 26日至 9月 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

题世界首脑会议、2002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

国际会议、2002 年 5 月 8 日至 10 日在纽约举行的关于儿童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2001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7 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

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及 1995-2004 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对 2001-2010

世界儿童和平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的相关意义，以及在适当情况下执行其中所议

定的有关决定的必要性， 

 确认一般地由联合国系统以及由整个国际社会为维持和平、建设和平、预防

冲突、裁军、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的尊严和人权、民主、法治、善政和两性平等

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所作的一切努力，大大有助于促进和平文化， 

 注意到其 2003 年 7月 3日关于防止武装冲突的第 57/337 号决议可有助于进

一步促进和平文化， 

 考虑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促进和平文化的《2000 年宣言》倡议，

该倡议至今已获得全世界七千五百多万人签名支持，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关于大会第 57/6 号决议

执行情况的报告，
6
 

 1. 重申 2001-2010 世界儿童和平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的目标是在举办

2000 年和平文化国际年之后，进一步加强促进和平文化的全球运动； 

 2. 邀请会员国继续更加重视和扩大其活动，尤其是在国际十年期间，在国

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和平非暴力文化，并确保在所有各级推动和平与非暴力； 

 3. 赞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认识到促进和平文化就是体现了该组

织的基本任务，鼓励该组织作为国际十年的牵头机构，进一步加强其为促进和平

文化所开展的活动，包括在全世界以各种语文分发《和平文化宣言》
1 
和《行动

纲领》
2 
及有关的材料； 

 4. 又赞扬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发展

基金及和平大学进一步促进和平非暴力文化的活动，包括促进和平教育以及与

《和平文化行动纲领》中确定的具体领域有关的活动，并鼓励它们继续进一步加

强和扩大努力； 

                                                           
 

5
 A/56/349。 

 
6
 见 A/5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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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鼓励有关当局在学校为儿童提供包含促进相互理解、容忍、积极参加公

民事务、人权及促进和平文化等课程内容的教育； 

 6. 鼓励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加强促进国际十年目标的努力，其

中除其他外，以自己的活动方案来补充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其他国际及

区域组织的倡议； 

 7. 鼓励大众媒体参与和平非暴力文化的教育工作，特别是教育儿童和青少

年，包括按既定计划将和平文化新闻网扩充成为一个多种语文的因特网网站全球

网络； 

 8. 欢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作出努力，继续利用国际年期间建立

的通讯和联网安排，即时更新与国际十年各种活动有关的最新发展情况资料； 

 9. 邀请会员国依照大会 2001 年 9 月 7 日第 55/282 号决议，将每年 9 月 21

日定为国际和平日，作为全球停火和非暴力的日子； 

 10. 邀请会员国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向秘书长提供为国际

十年举办的活动和为促进和平非暴力文化所进行的活动的资料； 

 11. 强调计划在第六十届会议期间就这个项目举行的全体会议
7 
的重大意

义，并在这方面鼓励派高级代表参加，同时决定在适当时候审议把这些会议安排

得尽可能靠近一般性辩论的可能性； 

 12.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13. 决定将题为“和平文化”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临时议程。 

 

2003 年 11 月 10 日 
第 59 次全体会议 

 

                                                           
 

7
 见第 55/47 号决议，第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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